
板橋榮譽國民之家COVID-19家用試劑自行檢測報告聲明書 

基 本

資 料 

管制類型：□訪客□請假返家□新入住□其它_______ 

訪客姓名：            住民姓名： 

堂隊/床號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住民/訪客至板橋榮家日期： 

相 關

證 明 

□無抗原快篩，但具有：□完成二劑疫苗超過 14 天 

                  □3日內 PCR 證明 

□有 3日內抗原快篩，採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

□醫療院所採檢(院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□家用試劑(廠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事 由 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 年 8 月 10 日肺中指字第

1103800453 號函指示略以：住宿式長照機構之「訪客管

理」、「新進住民管理」及「住民請假外出(外宿)管理」

等，應出具自費陰性篩檢證明，可使用家用試劑自行檢

測…。 

本人           為證明自行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正確性

及有效性，避免因個人篩檢問題，導致榮家防疫漏洞，

影響個人及其他住民之安危。兹聲明配合事項如下: 

一、本人所使用之家用快篩試劑，為進入榮家前三日內

自行依快篩流程說明完成檢測，並於快篩試劑上簽

名、標註時間、拍照存證提供榮家備查。 

二、本人自行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檢測，如有偽造或回報

不實者，榮家可逕行依法通報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

法：拒絕、規避或妨害防疫各項管制措施，處台幣

6萬至 30 萬元罰鍰。 

    此致 

      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

立 書 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 籍 地 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